
供应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





供应商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






	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（须提供《中小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）。非中小型企业参与本项目投标，将作无效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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